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岭南职院学〔2017〕21号
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学生奖学金

及各项评优评先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书院）、部、处（室）、中心（馆）：
根据《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学金及评优评先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充分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就组织开展2017年学生奖学金评选及各项评优评先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日制在校生

二、评选项目

（一）学生奖学金（特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及三等奖学金）

（二）优秀学生

（三）新生奖学金

三、评选时间
学生奖学金及优秀学生评选通过“学生信息服务系统”完成组织申报、评审及公示等环节，评选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至12月6日。

    （一）申报时间：11月20日-11月23日
    （二）班级初审及公示时间：11月20日-11月27日
    （三）二级学院（书院）二审及公示时间：11月20日-11月29日
（四）终审及公示时间：11月29日-12月6日

    四、评比方式、评比程序及要求
    （一）学生奖学金及优秀学生通过“学生信息服务系统”进行评选，严格按照2017年修订版《学生手册》中的《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学金及评优评选实施办法》（电子版《学生手册》可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处）”网站首页的“规章制度”下载），学生登录系统后进行操作，根据系统中表格填写要求申报学生奖学金和先进称号。
（二）新生奖学金采取纸质版材料申报，具体评选标准请参照附件1。

（三）各二级学院、书院组织评选并确定获奖名单，将评定结果进行公示，接受广大学生查询和监督，公示期限为三天。公示期间如有学生对获奖名单提出异议，经审定名单确实有误的，必须予以更正并重新公示，最终确认无误后方可上报学生处。 

（四）以上奖项获得者将颁予荣誉证书及相应的奖励，学生奖学金及新生奖学金将根据学校审批流程和财务管理制度予以发放。

   “学生信息服务系统”网址：http://xsfw.lnc.edu.cn
     联系人：张悦 020-22305697
附件：1. 2017级新生奖学金评选标准

          2.《2017级新生奖学金申报审批表》

3.《2017级新生奖学金申报汇总表》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11月21日 

附件1

2017级新生奖学金评选标准

根据学校《2017年统招国家任务生新生入学须知》中有关学院奖学金的规定，对2017级新生在高中阶段获地级市以上（含地级市）政府机关评审的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三好学生或国家级以上（含国家级）政府机关评审或举办的艺术、科技、体育等竞赛三等奖以上（包括三等奖）获得者，注册入学后一次性给予1000-5000元奖学金。现就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参评获奖的时间：上述奖项的获取时间仅限于学生高中学习期间，其它时间段所获一律不予参评。

2.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三好学生要求地级市以上（含地级市）政府机关评审；获得县（区）级、县级市或地级市以下（含地级市）政府机关直属机关的一律不予参评。

3.科技、体育等竞赛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要求国家级以上（含国家级）政府机关举办或评审，获得省、区（省级）、直辖市及以下级别的，或各级别民间组织、机构举办或评审的一律不予参评。

4.发放新生奖学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辅导员要严格审核、严格把关，严禁虚报、多报或有其它弄虚作假的行为，否则，一经查实，将取消参评资格，学院有权收回所发放的奖金，并按照《学生手册》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5.评选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至12月5日。12月5日前上交《2017级新生奖学金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及《2017级新生奖学金申报审批表》（一式两份）和荣誉证书复印件（请辅导员对照申报证书原件并签字确认“与原件相符”，原件不必上交），逾期视为放弃申报，不接受补充申报。

6.学生处统一审核并公示三天后，报学校批准后发放奖

金。

7.附件表格请统一用A4白色纸打印或复印。

附件2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新生奖学金申报审批表

二级学院（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目
	
	现任

职务
	

	获荣誉称号全称
	

	发证机关全称
	

	申 请 理 由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院长助理）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学院统一存档，一份放入学生档案。

      2、请用A4白色纸打印和复印。

	附件3
2017级新生奖学金申报汇总表

	序号
	二级学院（书院）
	班级
	姓名
	学号
	荣誉称号（全称）
	发证机关（全称）
	辅导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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